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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2022年产（商）品质量安全

监管工作计划》的通知
执法大队，各科室，各市场监督管理所：
《2022年产（商）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计划》已经局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1月29日

2022年产（商）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计划
2022年，徐汇区产（商）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守牢民生安全底线，服务质量发展大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推进产（商）品质量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能力现代化，加快推动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生活更高品质提升。

一、总体目标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服务改革创新大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坚持问题、需求和效果导向，担当政治责任、发展责任、惠民责任。深化“放管服”改革，让准入环境更加优化；全面排查和整治质量安全隐患，让专项整治遏制作用更加突出；严格开展各级监督抽查后处理，让监督抽查震慑作用更加有力，坚决守住不发生产（商）品质量安全风险的底线。
二、主要任务
（一）推进行政审批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措施。除危险化学品外，实行全程网办，不见面审批。发证后,在规定时间内严格开展后置现场审查。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及时开展后续处置。（责任部门：审批科；配合部门：质量认证科）
（二）聚焦重点领域，守牢产（商）品质量安全底线

2.做好重点工业产品专项整治。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涉及妇女、儿童、学生、老人等特殊人群的产品，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消防产品、环保产品、危险化学品、电动自行车及其配件、燃气器具及报警器、成品油等重点工业产品开展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强化数智赋能，提升监管效能，防止出现行业性、苗头性的质量问题隐患，确保产品质量安全。（责任部门：质量认证科；配合部门：执法大队、各市场监管所）

3.协同配合区相关部门做好专项工作。作为和区空气污染治理、消防安全以及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对口联系部门，按照区里统一部署，开展相关领域的检查，协同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检查，事故调查等工作，对其中涉及产品质量安全的违法行为及时开展处置，务必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根据塑料污染治理时间节点和分阶段任务要求，持续开展治理工作。（责任部门：质量认证科；配合部门：执法大队、各市场监管所）
4.严格开展产品监督抽查和风险监测后处理。对国家局和市局监督抽查中发现的问题，要严格按照后处理程序开展调查处置，及时消除隐患，惩戒违法行为，整顿市场秩序。对于风险监测中发现的问题，要督促企业及时识别风险，查找原因，采取有效方式进行处置，消除产品风险。对于投诉举报，要及时开展核查，消除潜在风险。（责任部门：质量认证科；配合部门：执法大队、各市场监管所）

5.加大重点领域产品质量执法。加强监督抽查、风险监测、日常监管与行政执法的衔接，加大对制售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格产品，对非法生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目录内产品等严重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做好上级交办、相关部门移送等渠道获取的违法线索的调查和处置，始终对产品质量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责任部门：质量认证科；配合部门：执法大队、各市场监管所）
6.做好重大事件和活动期间产品质量保障。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非医用口罩等日常防护产品和重要生活用品的质量安全监管，牢牢守住质量安全底线。同时帮扶指导小微企业开展质量提升。全力以赴做好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大活动期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责任部门：质量认证科；配合部门：执法大队、各市场监管所）
（三）落实市局双随机工作安排，监管保持高压态势

7.针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对辖区该类企业将采取全覆盖检查。重点检查企业是否持续按照许可证要求开展生产活动，有无超范围和违反细则要求，必要时可对企业产品开展抽样。（责任部门：质量认证科；配合部门：执法大队）

8.针对强制性认证产品，重点检查列入目录的产品如电动自行车未经认证，擅自出厂、销售、进口；认证证书撤销或暂停期间，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继续出厂、销售、进口；伪造、冒用、买卖CCC证书和未按照规定使用认证标志的违法违规等行为以及申请3C免办而未按免办要求开展经营活动的情况。（责任部门：质量认证科;配合部门：执法大队、各市场监管所）

（四）加大创新力度，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9.探索通过线上云平台、云课堂开展相关质量宣传、行业论坛；线下结合“质量月”活动，继续开展检验机构开放日、质检现场体验等活动。探索通过联盟平台，开展儿童学生用品、电动自行车等重点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研讨，排查辖区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和高风险点，助力提高监管有效性。（责任部门：质量认证科）

（五）夯实监管基础，提升质量监管工作效能

10.强化监管队伍能力建设。加大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技能培训力度，重点对重大改革部署和新制修订法律法规的培训，增强培训实效，提高实战经验，积极参加市局组织的业务技能大赛，进一步提升一线监管执法人员综合监管能力。（责任部门：质量认证科；配合部门：法规科）

三、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确保辖区产（商）品质量安全。产（商）品质量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各所队对产（商）品质量安全监管要高度重视，树立底线思维，认真完成各项监管任务，积极开展后处理，始终对质量违法行为保持高压态势，确保辖区产品质量安全。

2.分工明确，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质量认证科负责总体监管计划安排，组织、汇总并督促各项监管任务落实到位。执法大队配合科室开展工业产品生产领域执法。各市场监管所根据科室安排，开展流通领域质量方面的监管执法以及后处理。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及时处置辖区突发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消除隐患和不良影响，维护辖区质量安全的良好氛围。

3.把握节点，不断提高监管实效。根据市局要求和辖区特点，一季度完成防疫物资的检查，重点开展对生产企业的检查和抽检。电动自行车数智赋能监管模式初步成型。二季度重点开展妇女、学生、儿童用品的检查。电动车数智赋能系统在有条件的经营单位开展试运行。三季度重点开展校服以及成品油的检查。持续推进电动车数智赋能监管，其他的专项检查也同步推进。四季度对全年监管中出现过的问题开展“回头看”，巩固专项整治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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